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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龙 江 省 电 梯 行 业 协 会

公 告

第 002号

黑龙江省电梯行业协会关于发布团体标准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自动扶梯

（自动人行道）》的公告

现批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自动扶梯

（自动人行道）》为推荐性团体标准，编号为 T/HETA001.2-2020，

自 2020 年 05 月 0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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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指导电梯行业在新冠病毒疫情的防控工作，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电

梯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市监特设函[2020]10号）等有关规定，编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参考国家

和省内外相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实施后，国家或本省发布的相关标准严于本标准时，应执行其相关标准。

本标准由黑龙江省电梯行业协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T/HETA001《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技术规范》分为 4 个部分：

——第 1 部分：电梯；

——第 2 部分：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第 3 部分：物业；

——第 4 部分：维保。

本部分为T/HETA001的第2部分。

本部分依据GB/T 1.1—2009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黑龙江省电梯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哈尔滨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黑龙江省电梯行业协会、伊春市检验检测中心、

黑龙江省安全生产协会、黑龙江省电力设施安装协会、哈尔滨菱奥电梯制造有限公司、哈尔滨豪凯安晟

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健特种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环世纪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分公

司、哈尔滨技师学院（哈尔滨劳动技师学院）、黑龙江省省直建筑装饰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仰明 李增健 阎焕臣 楚光临 张 雷 李珩民 豆广武 李传金 张太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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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自动扶梯（自

动人行道）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新冠病毒疫情流行期间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疫情防控的术语和定义、

基本要求、场所管理、乘客管理、通风消毒、清洁、场所消毒和应急处置。

本部分适用于医院、集中医学观察场所、病例居住场所、机场、火车站、地铁站、客运

站、商场（店）、宾馆招待所、养老院、学校、办公楼、住宅楼等新冠病毒疫情流行期间自

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防控与管理，其他传染病疫情适用时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6758 含氯消毒剂卫生标准

GB 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YY 0469 医用外科口罩

YY/T 0969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公共场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卫生防护指南》

《黑龙江省防控新冠病毒肺炎传染病防治监督工作指南（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黑龙江省防控新冠肺炎“两站一场”卫生监督工作指南》

《黑龙江省防控新冠肺炎商场（超市）卫生监督工作指南》

《黑龙江省防控新冠肺炎住宿场所卫生监督工作指南》

《消毒剂使用指南》（国卫办监督函〔2020〕147 号）

《消毒技术规范》（卫法监发〔2002〕282 号）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电梯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市监特设函

[2020]10 号）

3 术语和定义

GB 3748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消毒

杀灭或清除传播媒介上病原微生物，使其达到无害化的处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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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消毒

对可能受到病原微生物污染的物品和场所进行的消毒。

3.3

终末消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离开有关场所后进行的彻底的消毒处理。

3.4

集中医学观察场所

独立于医疗机构的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医学观察的场所。

3.5

病例居住场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以及无症状感染者居住过的场所。

4 基本要求

4.1 物资储备

4.1.1 选用、采购疫情防控主管部门推荐使用的下列防护及清洁消毒用品：

1 医用口罩：宜符合 YY/T 0969 或 YY 0469 的规定；

2 护目镜：符合 GB 14866 的规定；

3 消毒剂：乙醇消毒剂符合 GB/T 26373 的要求，含氯消毒剂符合 GB/T 36758 要求，

季铵盐类消毒剂符合 GB/T 26369 要求，速干手消毒剂符合 GB 27950 的规定；

4 洗手液：符合 GB/T 34855 的规定；

5 医用防护服。

4.1.2 应由专人负责防疫物资的采购、管理、存贮及配发，并设立专门区域存放。

4.1.3 应建立防疫物资台账，每天统计库存量，核查有效期，及时采购补充防护物资。

4.2 防疫宣传

4.2.1 安排专人进行消毒操作规程、疫情防控措施的培训，提升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4.2.2 在出入口、过道等场所内重点区域的醒目位置，应采用视频滚动播放或以标志标语、

挂图海报、漫画图文等多种形式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或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定向推送防护

知识资料。

4.2.3 机场、火车站、地铁站、客运站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使用 75%酒精消毒，竖立

标牌告示：已经酒精消毒，严禁烟火。

4.2.4 在自动扶梯口粘贴排队间隔指示地贴、鞋底消毒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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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在自动扶梯口竖立标牌告知，告知顾客需佩戴口罩、场所消毒信息及乘扶梯（自动

人行道）时保持间距 1 米等相关信息。

5 场所管理

5.0.1 设置应急区域，在人员入口就近选择通风良好的房间设为临时隔离观察室，宜设立 1

台手动控制的应急电梯。

5.0.2 各功能区应做好区域标识、使用状态标识和通行方向标识。

5.0.3 应对流动人口密度进行动态监测，开放空间流动人员面积不小于每人 1 平方米时，

宜采取限流措施，并在入口处实行排队进入措施，排队人员间距不小于 1 米。

6 乘客管理

6.0.1 等候及乘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时,应全程佩戴 N95 口罩或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

6.0.2 乘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时戴一次性医用塑料手套把住扶手带；也可以用面巾纸

或消毒纸巾将手隔开扶手带，避免用手直接触碰，触碰扶手带后要及时洗手。

6.0.3 在医院、超市、商场等公共场所乘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时，尽量与同乘者尽量

保持距离，保持与其他乘客 2－3 个梯级的距离。

6.0.3 等候或乘坐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时,如果发现其他等候者有咳嗽等可疑症状,建议

尽量避免同乘。

6.0.5 咳嗽或打喷嚏时，应马上低头并用手臂挡住口鼻处，降低因咳嗽或打喷嚏气流强度，

不要揉眼睛，不要抠鼻子。

6.0.6 离开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后,首先做手部清洁,可选用洗手液(或肥皂)加流动水洗

手,或含有酒精的手消毒剂。

7 通风消毒

7.1 通风

7.1.1 应利用门窗进行自然通风，不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的应安装机械排风系统或设施。

7.1.2 使用中央空调时，确保新风直接取自室外、进风口清洁、出风口通畅。使用中央空

调时，地下(车站、机场、商场等)出入口自动扶梯空气流通差，应持续开启轴流风机强制通

风。

7.1.3 在保证经营场所温度达标前提下，加强室内空气流通，首选自然通风，保证室内空

气卫生质量符合《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2019）。

7.2 环境空气消毒

7.2.1 空气消毒在呼吸道传染病控制中效果有限，室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有人时可

采用定向通风式空气消毒方法进行空气消毒，室内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无人时可采用紫

外线照射或化学消毒剂气溶胶喷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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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空气消毒在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乘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后的终末消毒时，应停

止运行并在两端竖立正在消毒告示，由专业卫生人员在无人状态下采用 2000mg/L 过氧乙酸

使用气溶胶喷雾器喷雾消毒，密闭作用 60 分钟，消毒后开窗通风。

7.2.3 有条件的可用活动紫外线灯照射消毒，若无紫外线灯，可使用过氧化氢借助器械雾

化或汽化进行空间消毒，按照厂家说明书执行。

7.2.4 医院、机场、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应增加清洁消毒频次，不

得在有人条件下对空气（空间）使用化学消毒剂消毒。

8 清洁

8.0.1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前踏板 用扫帚或吸尘器除尘，除去明显的附着物。再用拧

干后的地拖拖擦，局部污垢附着物等用铲刀、百洁布、刷子去除。

8.0.2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台阶 必须在停止运作时操作。用扫帚或吸尘器除尘，再用

拧干后的拖布或抹布擦净，局部污垢、附着物等用铲子、刷子去除。

8.0.3 橡胶扶手 先用潮湿抹布擦拭，干燥后再用干抹布涂上上光剂，上光剂干燥后再用干

抹布擦亮。

8.0.4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侧面挡板及裙边用推尘器擦拭。

8.0.5 清洗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时，应竖立中英文的工作进行中告示牌，并用拦护绳

拦护，以防行人跨越。

9 场所消毒

9.1 消毒前的准备工作

9.1.1 消毒前先停运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设定消毒警示标示。

9.1.2 准备消毒药械及物品：含氯消毒剂（或 75%乙醇）；配制消毒剂的容器；干净抹布、

喷壶、警示牌、拖把等。

9.1.3 消毒工作人员穿戴工作衣、手套、工作鞋、口罩、帽子，必要时戴护目镜等。特殊

场所（如新冠病毒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曾接触的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并且

空气流通差，）消毒工作必须穿医用防护服。

9.2 配制消毒剂

9.2.1 有效氯浓度 5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配制方法：

1 84 消毒液（有效氯含量 5%）：按消毒液：水为 1:100 比例稀释；

2 消毒粉（有效氯含量 12%～13%，20 克/包）：1 包消毒粉加 4.8 升水；

3 含氯泡腾片（有效氯含量 480mg/片～580mg/片）：1片溶于 1 升水。

9.2.2 75%乙醇消毒液：直接擦拭使用。

9.2.3 其他消毒剂按产品标签标识以杀灭肠道致病菌的浓度进行配制和使用。

9.3 预防性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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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应保持环境卫生，符合 GB 37487 的要求。

9.3.2 日常以通风换气和清洁卫生为主，同时对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扶手、及地面

等进行预防性消毒。

9.3.3 应按国卫办监督函〔2020〕147 号的规定规范、安全使用消毒剂。

9.3.4 医院、机场、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应增加清洁、消毒频次，

不得在有人条件下对空气（空间）使用化学消毒剂消毒。

9.4 消毒方法

9.4.1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消毒时机，依据使用频次与乘坐人员的数量确定消毒频次，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扶手、梯级、地面、侧壁等经常接触部位应当保持清洁，消毒次数

按表 1、2、3、4 执行。

9.4.2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遇有污染或明显污渍时随时消毒。消毒时选择人员活动少

时进行。

9.4.3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应采用自动擦拭装置，自动擦拭装置上含有消毒液的毛巾

会不停地擦拭正在运动的扶手带从而达到扶手带上表面实时消毒的效果。

9.5 消毒流程

9.5.1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消毒时，应将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停止，每次只停一

部，由专人将警示牌放置在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上下口处，消毒人员做好个体防护，然

后进行消毒。

9.5.2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物体表面消毒消毒前，应先将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进

行彻底的清洁，然后进行消毒，消毒作用到规定时间后，用清水将消毒剂去掉，避免残留消

毒剂对人体造成伤害。

9.6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消毒

9.6.1 应在服务开放前或服务结束后，及时对公共区域地面、室内空气、公共卫生间、餐

饮服务场所的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侧壁及高频接触的扶手表面进行清洁、消毒。

9.6.2 有肉眼可见的污物时应先清除污物再消毒。无肉眼可见的污物时可用 500 mg/L 含氯

消毒剂擦拭、喷洒或浸泡消毒。作用 30 分钟后清水擦拭干净。

9.6.3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扶手带消毒装置进行紫外线消毒。

9.7 地面消毒

9.7.1 地面消毒时先由外向内喷洒一遍，喷药量为 100～300 ml/m
2
,待室内消毒完毕后再由

内向外重复喷洒一遍，消毒时间不得少于 30 分钟。

9.7.2 结束工作工作完成，恢复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正常运行，收回警示牌，将工具

带回， 做好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清洁消毒的记录。工作人员脱下防护用品，装入袋中

带回处置，人员进行卫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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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消毒次数

表 1 Ⅰ级响应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消毒次数

Ⅰ级响应 橡胶扶手 踏板 梯级 侧板 侧面挡板及裙边

医院

隔离病区（次） 1 1 1 1 1

集中观察区（1 小时） 1 1 1 1 1

发热门诊（1 小时） 1 1 1 1 1

其它（1小时） 1 1 1 1 1

集中医学观察场所（1 小时） 1 1 1 1 1

病例居住场所（1小时） 1 1 1 1 1

机场（1小时） 1 1 1 1 1

火车站（1小时） 1 1 1 1 1

地铁站（1小时） 1 1 1 1 1

汽车客运站（1 小时） 1 1 1 1 1

商场（1小时） 1 1 1 1 1

宾馆招待所（2 小时） 1 1 1 1 1

养老院（2小时） 1 1 1 1 1

学校（2小时） 1 1 1 1 1

办公楼（2小时） 1 1 1 1 1

住宅楼（2小时） 1 1 1 1 1

其它（2小时） 1 1 1 1 1

表 2 Ⅱ级响应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消毒次数

Ⅱ级响应 橡胶扶手 踏板 梯级 侧板 侧面挡板及裙边

医院

隔离病区（次） 1 1 1 1 1

集中观察区（1 小时） 1 1 1 1 1

发热门诊（1 小时） 1 1 1 1 1

其它（2小时） 1 1 1 1 1

集中医学观察场所（1 小时） 1 1 1 1 1

病例居住场所（1小时） 1 1 1 1 1

机场（2小时） 1 1 1 1 1

火车站（2小时） 1 1 1 1 1

地铁站（2小时） 1 1 1 1 1

汽车客运站（2 小时） 1 1 1 1 1

商场（2小时） 1 1 1 1 1

宾馆招待所（3 小时） 1 1 1 1 1

养老院（3小时） 1 1 1 1 1

学校（3小时） 1 1 1 1 1

办公楼（3小时） 1 1 1 1 1

住宅楼（3小时） 1 1 1 1 1

其它（4小时）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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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Ⅲ级响应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消毒次数

Ⅲ级响应 橡胶扶手 踏板 梯级 侧板 侧面挡板及裙边

医院

隔离病区（次） 1 1 1 1 1

集中观察区（1 小时） 1 1 1 1 1

发热门诊（1 小时） 1 1 1 1 1

其它（2小时） 1 1 1 1 1

集中医学观察场所（1 小时） 1 1 1 1 1

病例居住场所（1小时） 1 1 1 1 1

机场（3小时） 1 1 1 1 1

火车站（3小时） 1 1 1 1 1

地铁站（3小时） 1 1 1 1 1

汽车客运站（3 小时） 1 1 1 1 1

商场（3小时） 1 1 1 1 1

宾馆招待所（4 小时） 1 1 1 1 1

养老院（4小时） 1 1 1 1 1

学校（4小时） 1 1 1 1 1

办公楼（4小时） 1 1 1 1 1

住宅楼（4小时） 1 1 1 1 1

其它（5小时） 1 1 1 1 1

表 4 Ⅳ级响应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消毒次数

Ⅳ级响应 橡胶扶手 踏板 梯级 侧板 侧面挡板及裙边

医院

隔离病区（次） 1 1 1 1 1

集中观察区（1 小时） 1 1 1 1 1

发热门诊（1 小时） 1 1 1 1 1

其它（2小时） 1 1 1 1 1

集中医学观察场所（1 小时） 1 1 1 1 1

病例居住场所（1小时） 1 1 1 1 1

机场（4小时） 1 1 1 1 1

火车站（4小时） 1 1 1 1 1

地铁站（4小时） 1 1 1 1 1

汽车客运站（4 小时） 1 1 1 1 1

商场（4小时） 1 1 1 1 1

宾馆招待所（5 小时） 1 1 1 1 1

养老院（5小时） 1 1 1 1 1

学校（5小时） 1 1 1 1 1

办公楼（5小时） 1 1 1 1 1

住宅楼（5小时） 1 1 1 1 1

其它（6小时）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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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消毒人员要求

9.9.1 消毒人员应经过培训，掌握消毒剂的配制方法和消毒器械的操作方法，遵守操作规

程和消毒制度，熟悉不同消毒对象的消毒方法。

9.9.2 消毒人员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做好个人防护。

9.9.3 消毒人员及携带物品的消毒方法参照 DB32/T 3760。

9.9.4 消毒完毕后均应进行详细记录，记录表见附录 A 和附录 B。

10 应急处置

10.1 梯级（踏板）与围裙板救援

10.1.1 乘客被困于梯级（踏板）与围裙板时，按以下程序实施救援：

1 断开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的电源开关，上锁防止误操作：

2 当拆除内盖板：

3 拆除围裙板与支架的螺栓；

4 拆除支架与自动扶梯（人行道）骨架的连接螺栓，取出支架；

5 使用扩张器操开围裙板与梯级(踏板）间隙，解救被困人员。

10.2 梳齿板救援

10.2.1 乘客被困于梳齿板时，按以下程序实施救援：

1 断开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的电源开关，上锁防止误操作；

2 拆除被夹处的梳齿板，解救被困人员；

3 若拆除被夹处的梳齿板，无法解救被困人员，需要拆除围据板支架，利用扩张器撬

开，解救困人员。

10.3 扶手带困人救援

10.3.1 乘客被困于扶手带时，按以下程序实施救援：

1 断开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的电源开关，上锁防止误操作；

2 若在扶手带入口处夹持乘客，可拆卸扶手带入口保护装置，救出被困人员；

3 若在扶手带非入口处夹持乘客，可用工具撬开扶手带，救出被困人员；

4 若 10.3.2、10.3.3 无法解救被图人员，应对部件进行拆除或切制，救出被围人员。

10.4 其他困人救援

10.4.1 乘客被困于驱动站、转向站、桁架内时，按以下程序实施救援：

1 断开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的电源开关，上镇防止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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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救援过程中遇到乘客身体不适、或有可能导致乘客爱伤等情况时，应立即载打 120
急救电话；

3 因现场救援状况复杂，救援人员认为现场无法救援时，拨打 119求助，特殊情况应

立即拨打 110报警。

10.5 应急救援

10.5.1 遇到电梯故障请通过应急警铃或救援电话联系，耐心等待救援。

10.5.2 做好人员值班，确保应急救援电话 24 小时畅通，接到困人通知后 30 分钟内赶赴现

场完成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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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预防性消毒工作记录表

消毒场所：

序号 消毒时间 消毒人员
消毒液有效成分

及使用浓度
作用时间 消毒方式

消毒后

确认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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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终末消毒工作记录表

编号：

患者姓名：

传染病诊断名称： 确诊日期：

转移类别：住院 转院 迁居 痊愈 死亡

消毒地点：

通知消毒单位： 联系人： 电话：

通知消毒日期： 年 月 日

完成消毒日期： 年 月 日

对象 消毒因子 作用浓度或强度
作用时间

(min)
消毒方式

消毒剂名称： 有效成分含量： 失效期限：

应用浓度的配制：

执行消毒单位：

执行消毒人员： 填表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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